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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民族思想与阳明心学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诸凤娟
1
 

【摘 要】：王阳明的民族思想是被贬谪在贵州龙场驿时与少数民族密切接触后逐渐形成的，是其心学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他的“天下无不可教化之人”的民族平等观，从人性本善、心之本体、纯粹良知的形而上层面讨论民

族平等问题，以及“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的民族差异观，强调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实际处境和风物

习俗，根据不同民族的不同境况而合乎情理地区别对待，皆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创造性发

展。他在贵州、广西置学校书院以讲学，传播心学思想和儒家礼义文化，客观上对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恢复和发

展，以及少数民族接受先进的思想文化，都起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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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之辨”在古代儒学中，其主旨是用来区别华夏族和周边的少数民族，其区别的关键在文化而非种族。1 这是古代中国

处理国家民族关系的基本指导性原则。历经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它亦成为了儒家官职人员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王阳明是在被贬

为贵州龙场驿驿丞的时期，与少数民族保持了长期的密切接触，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夷夏之辨”进行了深刻思考，初步形成了

他的民族思想。王阳明的民族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王阳明的民族思想 

1.天下无不可教化之人 

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用夏变夷”的思想，主张通过文化来影响、教化少数民族。 

在王阳明所作的《何陋轩记》一文里，他对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帮助他修建房屋供他居住的行为表示了感谢，他进一步说： 

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为欲居也欤？虽然，典章文物，则

亦胡可以无讲！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卒未免于陋之名，则亦不讲于是耳。然此无损于其质也。诚有

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盖易。2 

首句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的“璞”“木”来比喻当地之民的敦厚淳朴，以“琢”“绳”“椎斧”等治“璞”“木”的

工具来明示这样本性良善敦笃的民众正可以摩之以礼，以教化之。犹如绘画，有了白色的底子，正可以施之五彩而成一佳构。

“斯孔子所为欲居也欤？”这句话，结合《何陋轩记》的篇名及篇首孔夫子语，可知其出自《论语·子罕》篇：“子欲居九夷。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3阳明征引来，不仅非常贴合他当时的处境（居夷处困），更为重要

的是用圣人孔夫子这样的“圣证”来坚定他欲以礼义来教化当地之民众，化民成俗，转“陋民”为“美民”。接下来所说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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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文物，则亦胡可以无讲”，则是在告知教化的具体措施，比如讲求礼仪仪节、学习圣贤经典等。 

“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卒未免于陋之名，则亦不讲于是耳。”这句话一方面总述了其时当地民

众实际的民风民俗，一方面表明了礼义教化的缺失，造成民众勤勉于鬼神之事而忘忽了人事礼义，任其喜怒哀乐之情感不加节制

不分场合地过度表达，戆直任情，失之于中正。“然此无损于其质也”，这句话再次强调了当地之民的本性纯善、质地淳良，正

是施礼义教化的绝好“材质”。末句所言，“诚有君子而居焉”的“君子”，显然指阳明或者说是阳明的自况，阳明见此可教可

化的纯善之民，满怀信心地想施之礼义教化，即所说的“其化之也盖易”，推行教化、化质朴之民为“美民”很容易。这也符合

儒家所强调的儒者之家国担当与责任，即“达则兼善天下”，穷则泽被一方，教化一方之民。 

王阳明与贵州土司安贵荣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通过“三文一书”规劝安贵荣的不臣之心，有效地稳定了当地的局势，他也

应安贵荣的请求，为广西彝族人民修建的象祠作了《象祠记》一文。他在文中既体现了对当地文化的尊重，又表达了修德化俗的

重要性。如文中所言： 

灵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象之道，以为子则不孝，以为弟则傲。 

象之祠独延于世，吾于是盖有以见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泽之远且久也。 

象之不仁，盖其始焉耳，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信乎，象盖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国，象不

得以有为也。”斯盖舜爱象之深而虑之详，所以扶持辅导之者之周也。……斯可以见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

泽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 

吾于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斯义也，吾将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而君

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2 

阳明《象祠记》中所说之“象”为舜的同父异母弟。如文中所示，象这个人“为子则不孝，为弟则傲”，即悖逆伦常秩序，

这种悖逆在传统的记载描述中其实是极度的悖逆，故而阳明文中一再论述和强调象最终被圣人大舜所化。进而阳明给出一个有

似命题式的表达“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这等于是阳明将他的教化思想（礼教百姓，有耻且格〈正〉）的核心主旨和

盘托出了。如象这样的人都可以通过教化使他改正自己的错误以归于正，那么何人不可以教化以成其德，何群体不可以教化以成

其美俗。在教化上人人平等，没有不可教化之人，少数民族同胞本质淳朴，有此美质，固当可以教化他们向善。民被其泽，俗美

民善。从施教者而言，即是“泽加于其民”。当然，这也需要施教者有极高的德行与才能，即“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

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 

阳明此说，也可以视为阳明将孔夫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实践于少数民族同胞，亦可以说是张横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4

这一思想的独特实践和光大其传。阳明心系同胞，胸怀家国，期望俗美政美，即使边疆少民亦能化性成德，遂生乐业。从阳明的

致良知之教而论，“良知人人皆有”2，这从根本上（形而上、本体论）保证了人人皆可化，“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一反观

而自得”5，这从工夫上保证了“可化”的可行性和“其化之也盖易”。 

后来在《传习录》中王阳明也指出：“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2也就是说，在龙场驿的三年时间里，他领悟到，天下的事物本来就无法用格物工夫穷

尽，“格物致知”要从自己的身心上着手，并且只要有这种担当精神，圣人是人人可以实现的。这亦是阳明承继了孟子所说的

“人人皆可为尧舜”，即使少数民族同胞亦不例外，亦在教化之列，化行俗美，遂生成德。 

2.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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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认为不同的地域，人民的习性各有不同，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应该充分尊重各民族习惯和风俗的差异，因时因地之不

同而机智灵活地调整处理措施。如他在《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中所言： 

今天下郡县之设，乃有大小繁简之别，中土边方之殊，流官土袭之不同者，岂故为是多端哉？盖亦因其广谷大川风土之异气，

人生其间，刚柔缓急之异禀，服食器用，好恶习尚之异类，是以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

以乱民而已矣。 

然而今之议者，或以为流官之设，中土之制也，已设流官而复去之，则嫌于中土之制；土官之设，蛮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

复设之，则嫌于从蛮夷之俗。二者将不能逃于物议，其何以建事而底绩乎！2 

“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这句话最能代表阳明所主张的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尊重不同民族的不同之习尚风

俗。其目的在于“使人各得其所”，即《大学》所载“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亲民”止于至善，能使

天下后世无一物不得其所。3 引文末句“惟以乱民而已矣”，本出自《尚书·说命》“不惟逸豫，惟以乱民。”《孔传》注云：

“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6 意思是在上位者（官吏、施教者等）不能高高在上、安逸享乐，而要勤恳于人民

百姓之事、心系百姓，这才是设置官员的目的之所在。阳明引用，其用意正在此，即无论土官还是流官，其设置的初衷在“治

民”，为民谋福祉。 

王阳明亦曾多次上书朝廷，要求对民族地区采取土官和流官并列的制度，让世代统治这些地区的土司土官，和朝廷派遣的官

员一起统治。 

土官制度起源于元代，但是在明代已经成熟，这与王阳明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故《明史》说： 

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

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然调遣日繁，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故历朝征发，利害各半。

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7 

所谓“土”，指世世代代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土官；“流”，指流官，即朝廷派遣的官员，因其数年一换，并非固定，

有如流水，故称流官。8 土官对当地的民族习惯、风俗礼仪、日常生活的婚嫁生丧等事务非常熟悉。这有利于维护本民族的稳定

和统一。王阳明说在民族地区设立土流官制度具有“法之至”“仁之至”“德之厚”“义之尽”“恩之极”等几大优点，对维

护“蛮夷”之“大定”十分有益。如他所说： 

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兴灭继绝，而天下之民归心。远近蛮夷见朝廷之所以处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恶而举兵加诛，

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录其先忠而不绝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复与其民，义之尽也；矜其冥顽而曲

加生全，恩之极也。即此一举，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怀德，心悦诚服，信义昭布，而蛮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设，所以

异于昔日之土官，而为久安长治之策也。2 

其实，王阳明已经涉及到了民族自治制度的雏形，这在民族治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如果仅仅是设立土官，而没有政府任命的流官，蛮夷民族就不会懂得国家恩典，等蛮夷势力强大的时候，就有可能背

叛政府，自立为王，这对国家的统一是不利的。所以，国家还必须设立流官制度。王阳明说： 

夫流官设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设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设，而夷民因以骚乱，仁人君子亦安忍宁使斯民之骚乱，而必于流官之

设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宁使斯民之背叛，而必于土官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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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皆虞目前之毁誉，避日后之形迹，苟为周身之虑，而不为国家思久长之图者也。其亦安能仰窥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荡荡，

无偏无党，惟以乱民为心乎！2 

总而言之，王阳明主张在中央集权下，在少数民族区域实行自治。在实行自治时，要充分发挥土官熟悉当地民族习惯、风俗

礼仪的特长，以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这对维护明王朝的统一和巩固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当今处理民族问题仍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二、王阳明民族教化思想的实践 

王阳明的民族思想，是在与广大少数民族同胞密切接触和联系中逐步形成的，同时也是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深

化的。王阳明的民族思想，其核心主旨是民族教化思想。王阳明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在贵州、广西等地都开办了书院

学校，如他所主张的“用夏变夷，宜有学校”2，学校为推行礼义教化的重要方式和场所。这些书院学校的创设，培养了不少少

数民族弟子，使得阳明心学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的同时，也达到了教之化之的目的。 

1.王阳明在贵州的教化 

在“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教化之人”的思想指导下，王阳明在贵州开展了他的民族教化实践。贵州的书院从明代弘治年间

开始有所发展，到王阳明贬居贵州后，贵州的书院教育的影响才逐步扩大。王阳明在贵州创办了龙冈书院，写下《教条示龙场诸

生》，要求诸生做到“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他通过讲学大力宣传他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在龙冈书院讲学时，有较

多的苗族子弟听讲。龙冈书院是王阳明亲手打造的第一个书院，对阳明心学体系的形成和贵州书院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王阳明还曾应当时的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的邀请，入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也正是在文明书院，他第一次提出了“知行合

一”观。据《嘉靖贵州通志》记载： 

[席书]正德间任提学，性嗜静，学问根本周、程。时阳明王守仁谪居龙场，延至文明书院，以训诸生。暇则就书院与论学，

或至夜分。自是贵州士人知从事心性之学者，皆二先生倡之也。9 

“诸生”一词在这里并非虚指诸多之学生，实际上是席书颇为用心地甄选出的众多之学生。这些学生来自全省各地，其中也

不乏少数民族学生。王阳明弘扬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对这些少数民族子弟毫无歧视和偏见，平等以待，躬行教诲，谆

谆面命，使得他们沐浴在心学思想的春风中，文化和思想素质都大为提升。 

在教学方法上，王阳明亦别具一格，他不注重经书讲解、词章记诵，而是强调道德修养，使学生先立圣人之志。立圣人之志，

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立定可以终生努力奋斗的远大人生目标，有了这一目标，再从健全人格的道德教育上加以践履工夫，继而辅之

以智力教育以开聪明之智，这对于教少化低的贵州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颇为受用，鼓之舞之，振起自新。在教学形式上，

王阳明不拘一式，尽显其丰富与多样。如郊游时、聚会时、闲坐闲谈时，皆能启迪学生，施教以心学。览其《居夷诗》，尤其能

反映这一特点。有学者认为，王阳明这种先立乎本心之大，在日常生活中施以活泼生动的心学教育的教学方法，大抵正好适应了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质朴民风的文教现状，这也促成了阳明心学得以在黔中广泛传播。10 

由于王阳明以“学圣贤”为宗旨、“大人之学”为路向，围绕“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和“知行合一”思想讲学，而文明书

院又是官学，规模为一省之冠，影响较大，于是阳明心学在贵州迅速传播。此后，王阳明的直系弟子、私淑弟子以及其他王门后

学在贵州陆续开办了阳明、正学、为仁、学孔、南皋等三十余所书院，阳明心学通过这些书院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阳明心学的

广泛传播也推动了书院的长足发展，书院的复兴和发展也为阳明思想的更广泛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阳明心学在贵州地区结

出了累累果实，以马廷锡、孙应鳌、李渭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组成了阵容强大的黔中王学，对贵州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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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 

马廷锡，其人为学讲求“妙契圣贤”，期至人我、心性、理气无二的至高境界。就学派上论，因他主阳明“静坐澄心”之教

而被划入归寂一派。其时有学人阮文中评论到“于先生之泽，知其汪洋于天下，而不知入于江右为独得；知其涵濡江右，而不知

于贵阳为独至”11。孙应鳌，其人为学远绍孟子而近宗阳明，以心为本，承继二人的心学观点，同时以“求仁”为圣门之学的锁

钥。他将天、道、命、理、气、性等概念系统架构，基于天人而建立起了心一元论。在黔东南苗族地区，孙应鳌建立了学孔书院、

山甫书院，集一生学问，大力倡扬阳明心学。张居正对孙应鳌大加赞赏“入元造奥，含英咀华，且其议论不诡于圣人”12。李渭，

其人为学特重践履躬行，大抵有见当时之学渐渐流于空疏，而倡此以挽流救弊。在学派上，其属于重实效的功夫派。明神宗称李

渭“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12。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王阳明的重要弟子徐樾（后又师从王心斋）出任贵州提学副

使，徐波石虔心学事，在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居住地区主持教育事业。 

讲明心学，陶镕士类，不屑屑于课程。尝取苗民子弟衣冠之，假以色笑，而加训诲，故苗民率化。11 

这数人之学可谓都得阳明心学之一体，各有特点，为阳明心学在贵州一带的迅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贵州的经历对王阳明心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启发了后来他在赣南和广西两处少数民族地区的执

政思想。王阳明在南赣一边平定寇乱，一边推行十家牌法，订立南赣乡约、兴办社学、发布告谕，以求安定地方、教化新民，双

管齐下、文武并用的执政特点可以说肇因于贵州教学经历的启示。 

2.王阳明在广西的教化 

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受命讨伐广西思田之乱，在广西待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也特别注重广西地方的教

化事宜，在广西各地创办书院学宫，广泛传播心学思想。南赣平叛的经历使王阳明深刻意识到少数民族暴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少

数民族民众普通文化水准低下，没有经过良好的德性熏染，因此仅凭武力征剿的一役之功，是无法铲除山民暴乱的根子的，也是

不可能从根本上建构良好的社会秩序的。他在《敷文书院记》里面说到： 

凡乱之起，由学不明。人失其心，肆恶纵情。遂相侵暴，荐成叛逆。中土且然，而况夷狄？不教而杀，帝所不忍。孰近弗绳，

而远能准？爰进诸生，爰辟讲室，决蔽启迷，云开日出。13 

认为当地的土著之所以常常会作乱，是“由学不明，人失其心”，所以他在这一地区大力推行教育，创办书院，并且登台讲

学，传播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心学思想，试图通过文教来归化人心，达成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 

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一到广西，就不惜动用军饷，用半年时间创办了敷文书院。民国《邕宁县志》记载： 

敷文书院于北门街口，亦县学旧址……有正厅，东西廊房，后厅。日集诸生讲学其中。后人因立公像于后厅，春秋祀之，名

为文成公祠。14 

广西地处边疆，华夷杂居，民风特别强悍。王阳明认为叛乱的起因“由学不明，人失其心”，因此在军事镇压的同时，必须

从事文化教育，敷文书院就应运而生。“敷文”即“宣扬至仁，诞敷文德”之意，以此来实现“用夏变夷”的目的。田州、思恩、

八寨等叛乱表面上看是军事斗争，而深层原因则是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上的相互矛盾。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彝、

水、仡佬等少数民族，不仅在信仰和哲学上与儒家文化有很大不同，而且在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上也与汉文化有诸多不同。为

此，王阳明认为广西“境接诸蛮之界，最宜用夏变夷，而时当梗化之余，尤当敷文来远”，用“仁德”来感化当地的少数民族，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3
 



 

 6 

敷文书院建立后，一度成为传播阳明心学的中心。王阳明“日聚幕僚诸生讲学”，并以“致良知”为办学宗旨。王阳明不但

自己“面授”和“口口相传”心学，还委派弟子季本、陈逅主持南宁敷文书院、灵山书院的日常工作。在传授心学的同时，他也

关注传统伦理道德教育，“兴起孝弟，或倡行乡约，随事开引，渐为之兆”
2
。在教育方式方面，王阳明完善了书院的“讲会”

制度。“讲会”起源于南宋，与程朱学者所用的书信、课堂不同，王阳明更喜欢用“面授”和“口口相传”的方式讲学，因为这

种讲会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讲学活动。经过这样一番努力，王阳明的教育活动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他自称：“该

府（指南宁）及附近各学师生前来朝夕听讲，已觉渐有奋发之志。”2随着王阳明“日聚幕僚诸生讲学”，敷文书院日渐成为阳

明心学在广西的传播中心。 

王阳明曾对明代科举影响人伦提出过尖锐批评：“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

所教，弟子之所学，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2但是他不反对学生从事举业，甚至认为书院讲学与从事举业并不相碍，尤其在广

西这种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汉化的本土人才非常急需。为此，王阳明非常强调学生对经典的学习，他聘请福建生员陈大章为学生

讲礼。据统计，有明一代，广西中举者为 258人，其中洪武至嘉靖七年的 161年间，中举者为 120人；嘉靖八年至崇祯的 115年

间，中举者为 138人。可见自敷文书院创办后，广西中举者急速增加。当然，这一现象的产生不全是王阳明的贡献，但也不能否

定这一现象的产生与王阳明讲学的直接关联。可见王阳明的书院讲学活动对传播文化和培养人才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成效。 

总之，王阳明对广西的教化活动带有浓厚的政治和学术色彩。自王阳明在广西南宁创立敷文书院讲学以来，经王阳明及其弟

子、再传弟子的不断努力，阳明心学开始在广西地区传播开来，同时他的书院教育思想的传播也促进了明代广西书院的发展，而

广西书院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阳明心学在广西地区的更广泛传播，也促进了当地文教的发展和提升。 

三、王阳明民族思想的当代启示 

王阳明的民族思想是其心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强调大一统的国家治理下提出的，其核心论旨是“处夷之道，

攻心为上”2。此之“攻”字，非“攻击”之“攻”，乃“攻治”之“攻”。故而，“攻心为上”的意思是，“治心”为最佳之

法门。这与其“致良知”的心学宗旨契合无间，也上承孟子的以“德”服人才能使人“中心悦而诚服”的礼乐王道之治。这也要

求施教者顺人心之理、宜人情之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然，从根本上说，阳明的聚焦点是“民”，心忧家国天下，情系民

胞物与。阳明诚心期望边疆少数民族同胞皆能归化明王朝，从而强固明王朝大一统的天下秩序。这有似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民族团

结，多民族团结一心才能成就一个强大的多民族一体的大国。民族团结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各民族和睦相处，情同手足，团结一

体。 

阳明的“天下无不可教化之人”的民族平等观，从人之本性、心之本体、纯粹良知的形而上层面讨论民族平等问题，颇有助

于我们深思镜鉴。我们现今讲坚持民族平等，对于各个不同民族，无论是人口、社会发展程度、风俗习惯等有多少同与不同，都

在权利和义务上不分高下。在法律上，已明确规定了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禁止对任何民族进行歧视和压迫。如上文之阐述，阳

明的民族平等思想及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实践，有利于我们坚持民族平等而从哲学思想、民族发展史、社会发展史的视阈来

加以审视，批判地继承，撷取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之光。 

阳明的“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的民族差异观，强调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实际处境和民情风物习俗的不同，根

据不同民族的不同境况而合乎情理地区别对待，以及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成功经验，是具有进步性和现代性的，值得我们借鉴和

加以创造性地做出当代之思考。作为一个有着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之大国，必然要尊重各少数民族的不同风俗习惯，尊重各民

族的饮食起居、庆典节日、婚丧祭葬等习俗，以促进民族平等与团结，以及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阳明在贵州、广西开

办学校书院，传播先进的心学思想和儒家文化，并亲自登台讲学，这客观上对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少数民族

接受先进的思想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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